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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編採主任/新聞/財經版編輯 

 

香港會計師公會對一名執業會計師及一間會計師事務所作出監管行動 
 
(香港，二零一六年九月十五日) ─ 香港會計師公會就一名執業會計師許建輝(會員編

號: A09754)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事務所編號：0422)沒有或忽略遵守、維持或以其

他方式應用公會頒布的專業準則，對他們作出監管行動。 

 
在 2014 年 11 月，安永就一間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中期帳目發出了無保留意見的

審查報告。許先生是執業合夥人。中期帳目記錄了該公司出售其一間海外酒店的作

業權益。帳目內犯了一個會計錯誤，未把與該出售作業相關的累積匯兌儲備由股東

權益轉錄至損益表。該錯誤引致出售作業所得的收益被嚴重地少報及違反了 Hong 

Kong Accounting Standard 第 21 號。該公司在 2015 年 6 月公告該會計錯誤及修

正後的財務資料。有關的更正亦反映於集團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經審核的財務報

表。 

 

公會認為安永及許先生沒有抱著專業的懷疑態度進行審查程序，引致他們未能發現

在中期帳目中的會計錯誤，因而違反了 Hong Kong Standard on Review 

Engagements 2410 Review of Interim Financial Information Performed by the 
Independent Auditor of the Entity 第 6 及 19 段。 

 

監管行動 (Regulatory action) 

 

基於上文所述及為省卻進一步的程序，公會理事會決定以下列的方案解決這宗投

訴： 

  
1. 安永及許先生承認此個案中的事實及他們所違反的專業準則； 

 

2. 他們被譴責；及  

 
3. 他們受命共同繳交行政罰款港幣三萬元及費用港幣一萬元。 

 

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對公會理事會權力的概述，以及作為處理投訴的監管程序

之一，如公會經考慮答辯人涉及投訴的性質及嚴重程度、答辯人過往的處分紀錄、

各種加重和寬減的情況等等之後，認為個案屬輕微的，便可藉解決方案處理。如個

案涉及不誠實行為的投訴，則不可藉解決方案處理。 

 
有關公會投訴處理程序及解決方案的指引，可於公會網頁內Compliance部份查閱， 

網頁為http://www.hkicpa.org.hk。  

－ 完 － 

修訂 

http://www.hkicp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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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是香港唯一獲法例授權負責專業會計師註冊兼頒授執業證書的組織，

會員人數超過四萬，註冊學生人數逾一萬八千。公會會員可採用「會計師」稱銜 (英

文為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簡稱 CPA)。 

 

公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成

立，當時的英文名稱為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公會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履行職責，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其職能廣泛，包括開

辦專業資格課程(Qualification Programme)以確保會計師的入職質素，以及頒布香港

的財務報告、審計及專業操守準則。此外，公會亦負責在香港監管和推動優良而有

效的會計實務，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導地位。 

 

香港會計師公會是全球會計聯盟（Global Accounting Alliance，GAA）的成員之一。

全球會計聯盟於二零零五年成立，聯合了全球頂尖的專業會計團體，推動優質服務，

並積極與各地監管機構、政府及關連人士就國際重要議題共同合作。 

 
香港會計師公會聯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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